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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大醫院實習醫事學生報到須知 

壹、報到程序： 

⼀、報到當⽇攜帶文件及流程 

順序 單位 流程 應備資料 

1 東址大門 防疫門禁查檢  學生出示實習醫事學生登記表進入院區 

2 教學部 

(東址臨床

研究大樓

3 樓) 

查驗報到資料  實習醫事學生登記表(貼大頭照 1 張) 

 資料保密協議暨資訊安全規範同意書(雙面 2 頁) 

 TMS 線上課程學習紀錄 

製作識別證  大頭照 1 吋 1 張 

3 安全衛生

室(東址

AB 棟地下

3 樓) 

查驗體檢報告  「B 型肝炎免疫情形暨 X 光檢查報告單繳交紀錄單」與下

列體檢證明影本 

(1)實習前 1 年內之Ｂ型肝炎檢查報告影本 

(2)實習期間達 3 個月(含)以上者，需附實習前 3 個月內之

胸部 X 光檢查報告影本 

 「麻疹-腮腺炎-德國麻疹(MMR)及水痘免疫情形切結書」

與下列體檢證明影本 

(1)1966 年(含)以後出生且實習 3 個月(含)以上者，需附

15 年內之麻疹-腮腺炎-德國麻疹(MMR)疫苗接種證明

影本 

(2)實習 3 個月(含)以上者，需附水痘檢查報告(抗體陽性)

或疫苗接種證明影本 

4 實習科部 主管核章 實習醫事學生登記表+資料保密協議暨資訊安全規範同意書

+TMS 線上課程學習紀錄，依順序每⼈裝訂⼀份繳至護理部

(最遲 1 週內，由護理部統⼀回傳教學部) 

二、完成線上基本課程 

1、登入方式：至本院教育訓練管理系統(TMS) https://edu.ntuh.gov.tw 登入帳號。 

※學生帳號由教學部核發，該帳號同臨床教育 e-Portfolio 系統帳號，於報到前⼀

個月開放，密碼預設為⻄元出生年月⽇(8 碼)；同時為本院員工身分者，帳號及

密碼同原員工編號及密碼。 

※如登入有問題請於實習 2 週前提出，以便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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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課程位置：首頁左上角(綠底功能列區)→我的學程→「總院-115 年醫事實習學生必

修課程-護理」；請於實習報到前完成學程內所有課程(課程不定期更新，以學程設定

內容為準)，於該學程課程清單最下方按列印，狀態應為完成度 100%。 

序

號 

課程 

編號 
課程名稱 閱讀時間 

線上測驗 

及格分數 

1 198458 總院-115 年本院簡介(含資通安全、病歷隱私及品質管理) >116 分鐘 有(100) 

2 198326 總院-115 年職業安全衛生暨緊急應變教育課程(新進⼈員) >37 分鐘 有(100) 

3 198172 總院-(2026)感染管制基礎教育 >56 分鐘 有(100) 

4 198168 總院-(2026)結核病防治(線上) >45 分鐘 有(100) 

5 198173 
總院-(2026)健康促進與暴露於傳染性疾病處理(含醫療尖

銳物傷害預防、處理與安全針具運用) 
>27 分鐘 有(100) 

6 197408 總院-115 年度基本救命術(BLS)數位課程-新進⼈員 >50 分鐘 有(100) 

7 197407 
總院-115 年性騷擾防治、酒駕防治及兼職法規三合⼀課

程 
>15 分鐘 有(100) 

8 144802 
總院-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基本核心課程(醫事實習學

生) 
>90 分鐘 無 

9 149139 總院-醫圖介紹：醫院實習⼈員 不限 無 

10 198174 總院-(2026)醫療照護相關感染之預防(含 Bundle care) >44 分鐘 有(100) 

11 類別 生命末期照護 自選 1 小時課程 

三、製發識別證 

識別證統⼀由教學部於實習首⽇核發，學生實習期間應依規定佩帶識別證，實習期間如

遺失識別證，請至教學部網站下載「遺失證件補發申請表」，經科部主管核章後，攜帶

大頭照至教學部辦理補發手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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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實習期間規定： 

⼀、請假 

 可至教學部網站下載「醫事實習學生請假單」，經實習單位主管核章後，送回教學部

備查。 

二、服裝儀容 

實習期間應依本院「醫事⼈員服裝儀容規範」，穿著合宜之服裝。服裝儀容規範節錄： 

（⼀）服裝儀容乾淨清潔，並符合醫療專業形象。 

（二）應配戴識別證，依規定穿著工作服。 

（三）工作服應定期換洗，領子、袖口保持清潔且無污垢。 

（四）醫師服及醫事工作服等白袍外套需扣好鈕釦。 

（五）頭髮保持整潔，髮型符合醫療專業形象。 

（六）中⻑髮者須將頭髮挽起或妥善整理，避免違反無菌原則、碰觸病⼈或醫療環境。 

（七）鬍鬚保持整潔，並修整合宜，⻑度以不影響配戴⾼效率口罩密合度為原則。 

（八）指甲⻑度小於 0.5 公分且不超過手指尖端，並保持清潔。不得配戴⼈工指甲或塗

擦顏色鮮豔之指甲油。 

（九）鞋子樣式須符合工作需求，並應盡量降低走動時產生音量（如⾼跟鞋）。執行侵

入性醫療時，請著包鞋。 

（十）避免穿著工作服至與醫療無關之公共場所。 

（十⼀）穿著不得暴露，例如領口不得太低、露肚臍或內衣褲。 

參、離院程序： 

⼀、請填妥「醫事實習學生離院手續單」，並經實習單位主管核章後至教學部辦理離院手續，

及領取實習證明；實習區間大於 6 個月者，需先至圖書館核章。 

二、「醫事實習學生離院手續單」可至本院教學部網站下載列印。 

肆、聯絡資訊： 

⼀、報到事宜諮詢：教學部吳小姐(東址臨床研究大樓 3 樓，02-23123456 轉 267517)。 

二、體檢報告繳交諮詢：安全衛生室劉小姐(東址 AB 棟地下 3 樓，02-23123456 轉 263479)。 

三、臺大醫院教學部教育組網站：台大醫院首頁>教學研究>教學部>教育組>實習醫事學

生訓練 https://www.ntuh.gov.tw/EDU-education/Index.action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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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年 03 月 16 日感染管制委員會 100 年第 2 次會議通過   

103 年 07 月 01 日感染管制委員會 103 年第 6 次會議通過，103 年 07 月 10 日陳奉院長核定後實施 

104 年 11 月 24 日感染管制委員會 104 年第 9 次會議通過，104 年 12 月 7 日陳奉院長核定後實施 

106 年 10 月 31 日感染管制委員會 106 年第 9 次會議通過，106 年 11 月 23 日陳奉院長核定後實施 

108 年 07 月 23 日感染管制委員會 108 年第 6 次會議通過，108 年 08 月 01 日陳奉院長核定後實施 

110 年 02 月 02 日感染管制委員會 110 年第 1 次會議通過，110 年 02 月 24 日陳奉院長核定後實施 

112 年 08 月 10 日感染管制委員會 112 年第 5 次會議通過，112 年 08 月 21 日陳奉院長核定後實施 

114 年 08 月 15 日感染管制委員會 114 年第 5 次會議通過，114 年 09 月 05 日陳奉院長核定後實施 

一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，為維護員工健康及確保

病人安全，避免疫苗可預防之疾病於院內散播，依疾病之暴露風險及疫苗接

種效益，特訂定本院員工預防接種措施(以下簡稱本措施)。 

二、依據：政府相關規定（彙整如表一）及本院規定，包括「員工保健感染管

制規範」、「職場母性健康保護管理辦法」。 

三、範圍：本院員工(含專任人員、實習學生、外包人員、志工、代訓人員、兼 

    任人員、研究人員等)。     

四、權責: 

    (一)感染管制中心:員工預防接種措施政策擬定。 

    (二)安全衛生室:執行員工預防接種措施相關政策和流程實施等作業，並有

接種統計資料及列冊備查。 

    (三)教學部:執行疫苗相關接種措施列入醫事實習學生相關通知。 

    (四)勞務委外作業之履約管理單位(如總務室、護理部、營養室、工務室、

急診醫學部等)：執行疫苗相關接種措施列入勞務委外合約條文中，並有

接種統計資料及列冊備查。 

五、疫苗實施內容及對象 

(一) A 型肝炎疫苗（Hepatitis A）:本院餐飲從業人員(含外包)應於每年及新

進人員需接受健康檢查，其項目包括 A 型肝炎檢驗，並依檢驗結果進

行後續處理（含疫苗接種）及追蹤。 

(二) B 型肝炎疫苗（Hepatitis B）：參「B 型肝炎預防措施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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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季節性流感疫苗: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「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劃」

辦理。 

(四) 麻疹、腮腺炎、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( Measles、Mumps、Rubella；簡稱

MMR): 

1.依風險評估規劃之 MMR 疫苗醫療照護人員預防接種措施，於民國 102 

年開始執行。 

   2.接種對象(彙整如表二)及實施方式簡述如下： 

 (1) 民國 55 年（含）以後出生之新進專任醫事及非醫事人員為接種對

象，不進行血清抗體檢測，直接進行一劑疫苗接種，除非具有免疫

力或禁忌。 

        (2) 民國 55 年（含）以後出生之專任醫事及非醫事人員，不進行血清 

          抗體檢測，直接進行一劑疫苗接種，除非具有免疫力或禁忌。 

        (3)高風險單位之專任醫事及非醫事人員，不進行血清抗體檢測，直接 

          進行一劑疫苗接種，除非具有免疫力或禁忌。 

(4)非本院專任之工作人員【民國55年（含）以後出生者，常駐工作達3

個月以上之人員】，如醫事實習學生、代訓醫事人員、清潔人員、傳

送人員、照顧服務員等於進入本院服務前需完成疫苗接種作業，除非

具有免疫力或禁忌，以確保職場安全。 

 (5)具有麻疹/德國麻疹免疫力條件如下： 

甲、具有曾經由實驗室診斷確認感染麻疹/德國麻疹之佐證資料； 

        乙、提出具麻疹/德國麻疹免疫抗體檢測陽性報告，且檢驗日期距今未滿

5年； 

丙、提出最後 15 年內曾補接種 1 劑 MMR 疫苗紀錄； 

丁、民國 54 年（含）以前出生者，且非免疫不全者。  

(五) 水痘疫苗（Varicella）：水痘抗體監測及接種實施流程，詳如附件一。 

1. 自民國 103 年 4 月起全院新進專任醫療照護工作人員體檢項目增加

水痘抗體檢測(Varicella-Zoster Virus IgG)，檢驗結果陰性應進行二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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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痘疫苗注射，除非具有禁忌。 

2. 針對病人屬性為高風險及免疫不全等特殊族群之單位，包括腫瘤部

病房、血液腫瘤科病房、小兒部及婦產部、皮膚部含病房及門診、

急診部等單位完成水痘疫苗接種，安全衛生室每年主動進行所有新

調入或轉入之專任醫療工作人員(醫療照護或檢驗作業)水痘病史調

查，並建立同仁之健康資料。如確定曾罹患過水痘、曾注射過完整

水痘疫苗(12 歲以下施打 1 劑，13 歲以上施打 2 劑)或曾施打過帶狀

疱疹疫苗者，則簽具切結書，視同有抗體，不必進行抗體檢驗。若

未有病史或不清楚病史者則安全衛生室提報名單 (參「員工水痘抗體

檢測及疫苗接種名單」)進行抗體檢測及後續接種作業。 

3. 非上述單位之 50 歲以下專任醫療照護工作人員，採意願性接種，需

先進行水痘抗體檢測，檢驗結果陰性者則進行二劑水痘疫苗注射，

除非具有禁忌。 

4. 醫學生、實習醫事學生、代訓人員(含代訓醫師、代訓醫事人員)等(常

駐工作達 3 個月以上之人員)，建議於進入本院服務前完成水痘抗體檢

測，檢驗結果陰性者進行二劑水痘疫苗注射，除非具有免疫力或禁忌。 

(六) 破傷風、白喉、百日咳疫苗(Tetanus, Diphtheria,Pertussis; Tdap) 

1. 自109年7月起小兒部及婦產部之專任醫療照護工作人員(含病房及門

診)。 

        2.實施方式：採意願性接種，不進行血清抗體檢測，直接進行一劑疫苗

(Tdap)接種，除非有疫苗接種禁忌，之後建議每隔10年接種一劑減量

破傷風白喉非細胞性百日咳混合疫苗 (Tdap)。 

        3.院聘不分科住院醫師(PGY)，於進入本院服務前需完成白喉、破傷風、

百日咳疫苗接種作業，除非具有免疫力或禁忌。  

(七) 新冠疫苗(COVID-19 ):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COVID-19疫苗接種計

畫辦理。 

(八) M痘疫苗: 針對照顧M痘(Mpox)確診個案之醫療照護與清消人員，以及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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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疑似M痘個案檢體採檢或執行M痘疫苗接種作業人員，建議接種2劑公

費M痘疫苗，2劑間隔須至少達4週以上。 

(九) 工作人員基於接種禁忌等原因而無法接種疫苗者，則須填寫不接種切結

書文件以備查。 

(十) 因疫苗接種禁忌等因素(如懷孕等)而未接種疫苗者，當不再具接種禁忌情

況，個人應再重新評估接種之可能性。 

(十一) 個人因健康狀況及暴露風險評估考量如旅遊等，可依衛生福利部

ACIP 成人疫苗接種建議及國內外疫苗接種相關指引建議，至相關醫療

機構進行疫苗接種，必要時先進行血清抗體檢測。 

(十二) 其他預防性接種疫苗規定，本院將依暴露風險、成本效益分析及配合

疫情需要等狀況另行規劃實施。 

四、相關預防接種及檢測之內容和項目，依各管理辦法及實施要點進行。 

五、本措施經感染管制委員會審議通過，院長核定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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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:醫療照護工作人員預防接種措施之政府相關規定或建議 

疫苗種類 政府相關指引或建議 

季節性流感疫

苗 

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「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劃」，取自

https://www.cdc.gov.tw/Category/MPage/JNTC9qza3F_rgt9sRHqV2Q。 

麻 疹 、 腮 腺

炎、德國麻疹

混 合 疫 苗 

(MMR) 

1.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 114 年第 1 次會議

會議紀錄(114 年 3 月 27 日)。取自 

https://www.cdc.gov.tw/File/Get/4jlV6ZMvl6zTUPsw3Q5Ugg 

2.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「國內現行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

疫苗（MMR）預防接種建議(114 年 4 月 16 日)」。取自 

https://www.cdc.gov.tw/File/Get?q=alK1SUhIV6SOP0j4uU3aI7Q6vcyh5

nrsG24TXh0ugA4vOHm5bUHk-lGqBT91I2RLJSJh8LgGF2c4Hxf_VMr

g_U083trBp89aHdwKxEwMc4vPyk_dxDBgwFV_DBeiVLw2qLDr1m_J

VFyHnN8LmAt0JQ。 

3.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「醫療照護工作人員預防接種建議(14

年 07 月 24 日修訂)」。取自    

https://www.cdc.gov.tw/Category/ListContent/NO6oWHDwvVfwb2sbW

zvHWQ?uaid=AljHSg6MRxQKv6GUIWKEng。 

4.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「114 年度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

核基準」。取自

https://www.cdc.gov.tw/Category/MPage/DJZQynFYgMBfcgZQNSGlY

A。 

水痘疫苗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「醫療照護工作人員預防接種建議」及 

「年度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核基準」、及本院「職場母性健康保

護管理辦法」(以上相關資料連結同 MMR)。 

A 型肝炎疫苗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「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(民國 103 年 11 月 07 

日)」，取自   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40122。 

https://www.cdc.gov.tw/Category/MPage/JNTC9qza3F_rgt9sRHqV2Q
https://www.cdc.gov.tw/File/Get/4jlV6ZMvl6zTUPsw3Q5Ugg
https://www.cdc.gov.tw/File/Get?q=alK1SUhIV6SOP0j4uU3aI7Q6vcyh5nrsG24TXh0ugA4vOHm5bUHk-lGqBT91I2RLJSJh8LgGF2c4Hxf_VMrg_U083trBp89aHdwKxEwMc4vPyk_dxDBgwFV_DBeiVLw2qLDr1m_JVFyHnN8LmAt0JQ
https://www.cdc.gov.tw/File/Get?q=alK1SUhIV6SOP0j4uU3aI7Q6vcyh5nrsG24TXh0ugA4vOHm5bUHk-lGqBT91I2RLJSJh8LgGF2c4Hxf_VMrg_U083trBp89aHdwKxEwMc4vPyk_dxDBgwFV_DBeiVLw2qLDr1m_JVFyHnN8LmAt0JQ
https://www.cdc.gov.tw/File/Get?q=alK1SUhIV6SOP0j4uU3aI7Q6vcyh5nrsG24TXh0ugA4vOHm5bUHk-lGqBT91I2RLJSJh8LgGF2c4Hxf_VMrg_U083trBp89aHdwKxEwMc4vPyk_dxDBgwFV_DBeiVLw2qLDr1m_JVFyHnN8LmAt0JQ
https://www.cdc.gov.tw/File/Get?q=alK1SUhIV6SOP0j4uU3aI7Q6vcyh5nrsG24TXh0ugA4vOHm5bUHk-lGqBT91I2RLJSJh8LgGF2c4Hxf_VMrg_U083trBp89aHdwKxEwMc4vPyk_dxDBgwFV_DBeiVLw2qLDr1m_JVFyHnN8LmAt0JQ
https://www.cdc.gov.tw/Category/ListContent/NO6oWHDwvVfwb2sbWzvHWQ?uaid=AljHSg6MRxQKv6GUIWKEng
https://www.cdc.gov.tw/Category/ListContent/NO6oWHDwvVfwb2sbWzvHWQ?uaid=AljHSg6MRxQKv6GUIWKEng
https://www.cdc.gov.tw/Category/MPage/DJZQynFYgMBfcgZQNSGlYA
https://www.cdc.gov.tw/Category/MPage/DJZQynFYgMBfcgZQNSGlYA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4012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401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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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型肝炎疫苗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「醫療照護工作人員預防接種建議」及 

「年度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核基準」、「職場母性健康保護管理

辦法」(以上相關資料連結同 MMR)、及本院「B 型肝炎預防措施實 

施要點」 

白 喉 、 破 傷

風、百日咳疫

苗 

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「醫療照護工作人員預防接種建議」(以

上相關資料連結同MMR)及「醫療機構新生兒與嬰兒照護單位感染管

制措施指引」(民國112年12月18日)，取自 

https://www.cdc.gov.tw/Category/ListPage/NO6oWHDwvVfwb2sbWzvH

WQ。 

 

表二: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MMR 疫苗追加接種對象及實施方式 

 內容 

接種對象 民國55年(含)以後出生之新進專任醫事及非醫事人員 

民國55年(含)以後出生之專任醫事及非醫事人員 

高風險單位之專任醫事及非醫事人員，如： 

1.婦產部、小兒部、急診後送病房、疫災應變病房、內科部感染

科、皮膚部，含病房及門診，完成 MMR 疫苗接種； 

2.急診醫學部【含急診加護病房、救護技術員(EMT)人員、駐警人

員、急診志工人員、急診之非本院人員如保全人員】。 

3.以上單位如有新調入或轉入人員，安全衛生室、社會工作室(急

診志工部分)每年主動進行疫苗接種意願調查並安排人員接種作

業，除非具有免疫力或禁忌。 

非本院專任之工作人員【民國55年（含）以後出生者，常駐工作

達3個月以上之人員】，如醫事實習學生、代訓醫事人員、清潔人

員、傳送人員、照顧服務員等於進入本院服務前需完成疫苗接種

作業，除非具有免疫力或禁忌，以確保職場安全。 

https://www.cdc.gov.tw/Category/ListPage/NO6oWHDwvVfwb2sbWzvHWQ
https://www.cdc.gov.tw/Category/ListPage/NO6oWHDwvVfwb2sbWzvHW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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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方式 不進行血清抗體檢測，直接進行一劑疫苗追加接種，除非具有免

疫力或禁忌。 

費用支出 1.本院專任醫事及非醫事人員，由院方提供費用。 

其他注意

事項 

1.具有麻疹/德國麻疹免疫力條件如下： 

(1)具有曾經由實驗室診斷確認感染麻疹/德國麻疹之佐證資料； 

(2)提出具麻疹/德國麻疹免疫抗體檢測陽性報告，且檢驗日期距今

未滿5年； 

(3)提出最後15年內曾補接種1劑MMR疫苗紀錄； 

(4)民國54年（含）以前出生者，且非免疫不全者。 

2.符合接種條件但因特殊原因未接種者，則進行麻疹血清抗體檢

測，依檢測結果重新評估接種之可能性。 

 3.基於接種禁忌等原因而無法接種疫苗者，須填寫不接種切結書

文件以備查。 

4.因疫苗接種禁忌等因素(如懷孕等)而未接種疫苗者，當不再具接

種禁忌情況，個人應再重新評估接種之可能性。 

5.個人因健康狀況及暴露風險評估考量如旅遊等，可依衛生福利

部ACIP成人疫苗接種建議及國內外疫苗接種相關指引建議，至

相關醫療機構進行疫苗接種，必要時先進行血清抗體檢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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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年 4 月 06 日第 627 次行政會報通過 

88 年 4 月 24 日第 779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

96 年 7 月 10 日第 182 次醫務暨行政會議通過 

104 年 10 月 27 日第 456 次醫務暨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

一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為防止在本院院區工作之

人員，因職業性傷害而感染 B 型肝炎，特訂定本院 B 型肝炎預防措施實施

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院新進員工於辦理進用時，必須繳交最近三個月內之體格檢查報告。 

三、新進員工體格檢查除須符合「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」第三條，以及「勞

工健康保護規則」第十條所規定之檢查項目外，尚須包括 B 型肝炎表面抗

原、表面抗體及核心抗體檢查。若 B 型肝炎表面抗原、表面抗體及核心抗

體均呈陰性反應（HBsAg(-)、anti-HBs(-)、Anti-HBc(-)）者，提供免費

的三劑 B 型肝炎疫苗注射及抗體檢測，其費用由院方支付。若對疫苗施打

有疑慮者，必要時由安全衛生室安排進一步評估。 

四、實（見）習學生、實習醫（師）學生、代訓人員至本院實習、訓練前，必

須完成 B 型肝炎表面抗體及抗原之篩檢並檢附檢驗結果影本。若表面抗體

及抗原皆陰性，應完成疫苗施打，且需提出 B 型肝炎表面抗體陽性證明或

施打疫苗紀錄影本存查。 

五、本院員工應簽具切結書，而實（見）習學生、實習醫（師）學生、代訓人

員應填具繳交紀錄單，表示知悉本院防治 B 型肝炎的措施及要求，並願意

遵守；如未依規定完成施打疫苗或檢附檢驗結果影本者，應自負檢驗治療

費用及責任。 

六、研究生、研究助理、外包廠商僱用人員，在本院工作期間由其指導教授、

計畫主持人或雇主負 B型肝炎防治責任。 

七、本院員工若 B 型肝炎表面抗原及表面抗體均呈陰性反應者，由安全衛生室

通知，於指定期限內至家庭醫學部進行 B 型肝炎未施打的部分，其未完成

的部分可由本院付費，並請妥為保留 B型肝炎疫苗施打紀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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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本院員工、實（見）習學生、實習醫（師）學生、代訓人員在實習、訓練

或工作過程中，發生如針扎、手術器械切割傷、噴濺等，有感染 B 型肝炎

疑慮事件時，請依「臺大醫院污染性尖銳器械傷害後追蹤檢驗流程」處理。

施打疫苗紀錄尚在半年施打期中，或是施打疫苗完畢後，檢驗為 B 型肝炎

表面抗原及表面抗體均呈陰性反應（HBsAg(-)，anti-HBs(-)）者，其施打

免疫球蛋白、相關檢驗及治療費用由院方支付。如經查核後發現未能提出

證明或未按規定如期施打疫苗者，應自付施打免疫球蛋白、追蹤檢驗及治

療費用。 

九、本要點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查，醫務暨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
文件制/修訂紀錄 

日期 制/修訂說明摘要 版次 擬訂 審查 核定 

88/04/06 制訂 B 型肝炎預防措施

實施要點 
1 

安全 

衛生室 
第 627 次行政會報 第 627 次行政會報 

88/04/24 修訂 B 型肝炎預防措施

實施要點 
2 

安全 

衛生室 
第 779 次院務會議 第 779 次院務會議 

96/07/10 為因應本院健康管理之

推動，予以修正內文。 3 
安全 

衛生室 

第182次醫務暨行政

會議 

第 182 次醫務暨行

政會議 

104/09/08 為配合本院實際執行方

式變更，予以研議修正

條文內容。 

4 
安全 

衛生室 

第456次醫務暨行政

會議修正通過 

第 456 次醫務暨行

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




